柳州市工人医院洗手液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
柳州市工人医院洗手液采购
二、项目概况
应我院各科室需求，拟采购一批洗手液，遴选1家供应商。
三、供应商资质条件
1、投标人需为国内注册（指按国家有关规定要求注册的）生产或经营本次招标采购货物及服务、具备法人资格的供应商。
2、投标人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
3、投标人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投标人有效的“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
4、 采购内容，具体物资采购参数如下：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单位）
	备注

	1
	洗手液
	500ML/瓶，抑菌天然皂液，塑料圆瓶装短泵头，24瓶/件
	500瓶
	

	2
	洗手液
	500ML/瓶，抑菌天然皂液，塑料方瓶装长泵头，24瓶/件
	600瓶
	配感应出液器

	3
	洗手液
	1000ML/瓶，抑菌天然皂液，塑料方瓶装长泵头，15瓶/件
	300瓶
	配感应出液器


备注：报名参加该项目的供应商如需了解项目需求情况，请与总务科联系，联系电话：0772-3837054林女士。
五、报价要求
1.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2.该项目报价含人工费、材料费、装卸车费、运输费、管理费、保险、利润、税金、质保等为完成本项目所需的所有费用，在实施期间不因市场因素而变动。
3、报价人需按以下报价单模板要求填写应标品牌、规格、偏离情况、价格等内容。
	序号
	名称
	品牌
	规格参数
	单价
	小计
	质保
	备注

	1
	
	
	
	
	
	
	

	2
	
	
	
	
	
	
	

	...
	
	
	
	
	
	
	


4、合同期内如出现中标产品停产情况，供应商需按中标价提供对应停产产品的升级款或同品牌不低于对应规格的产品。
六、物资属性及相关要求
1． 交货时如出现质量、型号、参数与招投标文件不符的情况，供应商应无条件给予更换。
2． 供应商确保所供应产品符合国家相关技术部门规定技术要求。
3． 供应商积极响应，接到任务后2个工作日要求送货（量不认大小）。
4． 突发特殊情况下（如采购人有紧急检查），中标人需在12小时内完成采购人的采购任务。
5、所有产品质保期参照生产厂家三包服务。
七、结算方式
1． 结算方式：最终按实际供货量按季度进行结算。
八、供应商遴选方式
1． 本项目对投标人应标的品牌型号、参数偏离情况、价格及服务及时性进行综合评价，遴选1家供应商。
九、送货方式
本项目医院不提供存储仓库（医院只备用少量常用和应急用品），其余均由供应商配送到科室。                    
                      
                      总务科经办人：                   
                    总务科主任：                                   
[bookmark: _GoBack]               2025年10月22日
第 1 页 共 4 页

